遂委宣〔2014〕13号
关于举办2014遂昌县创建“省级文化先进县”和“省级体育强县”摄影大赛的通知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县属各单位：
遂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遂昌县文化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：群众文化体育不断丰富，文艺创作取得丰硕成果，文化古迹得到有效保护，文化体育市场健康发展，基层文化体育建设再上台阶，送文化下乡不断加强，特别是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成效显著。为了全方位展现遂昌县文化体育事业繁荣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，推进省级文化先进县和体育强县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全面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促进我县文化体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中共遂昌县委宣传部和遂昌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遂昌县体育局联合举办2014遂昌县创建“省级文化先进县”和“省级体育强县”摄影大赛。现面向社会征稿，请广大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踊跃投稿。
一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中共遂昌县委宣传部   
遂昌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 
遂昌县体育局   

承办单位： 遂昌县文化馆  
遂昌县摄影家协会
二、参赛对象
广大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均可参加。
三、作品要求
1．创建省级文化先进县摄影作品
所有反映遂昌县汤显祖文化、好川文化、民间传统文化、竹炭文化、黄金文化、黑陶文化、红色文化和茶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以及基层群众文化、送文化下乡、文化市场、文化古迹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与文化相关的作品均可参赛。
2．创建省级体育强县摄影作品
所有反映遂昌县改革开放以来，各项竞技体育、群众体育、传统体育（包括舞龙、舞狮、武术、少数民族体育等地方传统特色体育）、体育休闲旅游、户外运动、户外野营等与体育相关的作品均可参赛。
四、参赛规则
1.本次大赛作品以照片形式投稿，摄影时间、形式、风格不限，提倡创新。彩色、黑白均可，选送作品幅数不限（组照不超过 8幅，以胶带从背面按顺序相连），作品一律制作为长边 10英寸（勿装裱），来稿一律不退。
2.谢绝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，不得做电脑合成、添加、大幅度改变色彩等后期技术处理（照片仅可作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）。
3.所有参赛作品背后需标明作品标题、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拍摄时间、地点及简要说明。
4.征稿时间：（1）创建省级文化先进县摄影作品为即日起至2014年 8月 30日止；（2）创建省级体育强县摄影作品为即日起至 2014年 9月 30日止。
5.获奖作品必须提供作品的电子文档（JPEG格式 5MB以上），用CD-ROM光盘刻录邮寄或通过电子邮件（邮箱：657908252@qq.com)提交，逾期不提供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奖项。
6.主办、承办单位有权将所有获奖作品用于以宣传为目的的发表、展览、出版画册等用途，并不再另付稿酬。
7.参赛作品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、肖像权或名誉纠纷，责任均由作者自负。
8.所有参赛者即视为已确认并自愿遵守本规则。
五、奖项设置与奖励
一等奖各 2名，奖金各 3000元；
二等奖各 4名，奖金各 2000元；
三等奖各 6名，奖金各 1000元；
优秀奖各 50名，奖金各 200元。
以上所有获奖作品均发放获奖证书。
六、投稿地址及联系人
投稿地址：遂昌县文化馆（遂昌县妙高街道凯恩路 224号）
联系人：王久伟
联系电话：0578-8529885 手机：13957065516（665516）

七、作品评选
1.作品截稿后，主办单位将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
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评审，及时公布获奖结果并通知作者。
2.本次比赛的解释权归属于主办单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遂昌县委宣传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昌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昌县体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17日
